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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类别
	称谓
	姓名
	出生日期
	政治面貌
	工作单位及职务

	配偶
	
	
	
	
	

	子女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父母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其他直系、三代以内旁系和近姻亲亲属在四川中烟工作，以及移居国（境）外的人员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本人签字确认（手写签名）：

	注：1.称谓填写需规范，配偶为妻子、丈夫，子女为儿子、女儿，多子女为长子、次子、三子、长女、次女、三女等，父母为父亲、母亲。
    2.出生日期格式为：1970.01。
    3.工作单位需要写全名，已（离）退休、去世的，也要填写原单位及职务，并注明已（离）退休、已去世。
    4.移居国境外或持有永久居留证件的，要在工作单位及职务后注明。



